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水塘镇城镇单元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草
案公示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县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重大决策部署，水塘镇人民政府会同新平县自然资源局组织展开了《新平彝族傣族

自治县水塘镇城镇单元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的编制工作。为凝聚社会各界智慧与共识，提高规划成果质量，现将《规划》草案予以

公示，期待社会各界人士及广大群众参与，并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网址：https://www.xinping.gov.cn）、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水塘镇人民政府公示栏
2026年3月4日—4月4日（共30天）
意见反馈渠道如下：
1.书面反馈意见，请将书面意见邮寄或现场投递至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邮政编码：653499。（邮件标题或信件封面请注明“新平县乡镇详细
规划建议）
2.电话反馈意见，请拨打公示联系电话：0877-7023073　
3.电子邮箱：25206051＠ＱＱ.com

公示说明：

公式途径：

公示时间：

意见反馈：

       水塘镇位于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西北部 ，哀

牢山中段东麓，位于东经101º19′41″～ 101º34′33″，北

纬24º01′59″～24º14′55″之间，距水塘镇区 80公里 。

东至红河（戛洒江）与老厂乡隔江相望，南连戛洒镇，西邻

镇沅县，西北与者竜乡接壤。

      城镇单元位于中心镇区，为综合功能主导的单元，单

元编号为530427104010001。本次城镇单元的规划范围为中

心镇区范围。水塘镇城镇单元位于水塘社区，东至镇区东部

山脚，南临镇域边界，西至城镇西部山麓，北至弥河线北侧

山脚，国土面积为129.43公顷。涉及的城镇开发边界为

73.68公顷。全部位于水塘社区居民委员会。

 一、单元发展目标

       单元发展目标：优化用地结构，科学用地布局：通

过整理、开发利用闲置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确保水塘

镇城镇单元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增加绿地与开敞空间、公

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的用地比例，可持续用地布局。推动

水塘镇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实现城镇的高质量发展。 

      注重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基本格局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国土空间新格局成为水塘镇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空间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全面建成生态环境优美、

高原特色农业绿色高效、城乡生活品质宜居、商贸旅游开放

为一体的开放小镇。 

二、整体功能定位

       新平县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节点，是水塘镇域的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与物资集散中心。立足生态农业、商贸

物流、绿色食品加工和文化旅游四大支柱产业，着力打造

“橙韵水塘、商旅小镇”鲜明品牌，形成集生态、农业、商

旅为一体的开放小镇。

三、主导功能

       城镇综合服务功能

       

（一）常住人口及服务人口规模

       城镇城镇单元常住及服务人口规模为0.78万人。服

务人口规模 2.06万人。

（二）总建设用地规模

       城镇单元内总建设用地规模为82.6953公顷；城镇单

元城镇开发边界内建设用地规模为72.7155公顷。城镇单元

城镇开发边界外建设用地规模为9.9798公顷。

（三）住宅建筑总面积

       居住用地内建筑总面积为24.5581万平方米

       漠沙规划建设用地82.6953公顷，占城

镇单元用地63.89%。包括居住用地、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务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工矿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绿地与开敞空

间用地等。

1．居住用地（07）

       以二类城镇住宅用地（070102）、城镇

社区服务设施用地（0702）、农村社区服务设

施用地（0704）、二类农村宅基地（70302）为

主，用地规模24.8620公顷，占城镇单元用地的

13.21%。

2．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公共服务用地（08）

      公共设施用地包括机关团体用地、教育

用地、文化用地、医疗卫生用地、社会福利用

地、体育用地。用地规模9.0089公顷，占城镇

单元用地的6.96%。

3．商业服务业用地（09）

       规划商业服务业用地面积为15.0383公

顷，占城镇单元用地的11.62%。主要以商业用

地为主。

4．工矿用地（10）

       规划一类工业用地（100101）5.3922公

顷，占城镇单元用地的4.16%。在城镇单元工业

用地规划新增一类工业用地两块，用于水塘镇

水果产业链配套用地。二类工业用地（100101）

0.5430公顷，占城镇单元用地0.42%，保留现状

镇区北侧采核桃加工厂及哪得龙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西侧核桃加工厂。

5.仓储用地（11）

       规划一类物流仓储用地（110101）

3.0830公顷，占城镇单元用地的2.38%。规划新

建物流仓储用地用地两块，位于水塘柑橘产业

园。

6.交通运输用地（12）

       规划交通运输用地规模17.1777公顷，

占城镇单元用地的13.27%。

公示的详细内容可向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查询，对本公示有异议者，请于公示期限内致电0877-7023073

7．公用设施用地（13）

传导公用设施用地包括供电用地、排水用地、环卫用地、消防用地、邮政用地、通信用地。用地规模0.5845公

顷，占城镇单元用地的0.45%。

8．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14）

传导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包括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广场用地。用地规模7.7275公顷，占城镇单元的5.97%。

      非建设用地46.0143公顷，占城镇单元用地面积的35.55%，包括水域、农林用地、其他土地。陆地水域面

积为5.4741公顷，占城镇单元用地的4.23%。其他土地面积为0.0938公顷，占城镇单元用地的0.07%。全部其他

土地均为空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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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漠沙镇国土空间规划（2021-
2035年）》，规划形成“两横两纵、多联互通”的骨架公路网。
       两横：大戛高速、G323国道；两纵：永金高速、G227国
道；多联互通：由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公路、县乡道和城镇村道
路等构成的多联互通的公路网体系。
      高速公路：至2035年，规划高速公路2条，永金高速、戛
洒至者东高速公路。等级公路：至2035年，提升改造重要国省干
线公路，实施乡镇通三级公路工程，加快自然村（组）普通硬化
路建设。规划提升改造G227国道、新平县细丫口至马鹿塘段改扩
建工程、S316漠沙至元江提升改造工程。探索美丽公路、旅游公
路、示范公路的打造，提升道路品质。
1.公路规划
       规划依托镇区南部永金高速连接线、在建的G227国道改
线、在建的S316省道改线作为新的镇区对外出口。漠沙中心镇区
需要落实G227国道改线、S316省道改线的用地和线型。
2.客运站规划
      保留现状漠沙客运站，未来对客运站进行改造提升，规划
不再新增。
一. 单元内道路等级构成
       依据上位规划确定的主要道路网络，规划主要通过加强
片区间交通联系，完善地块内部道路系统，提高道路的通达效果。
规划根据实际情况，形成“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四
个层次的路网。
1.快速路：1号路，红线宽度9米。
2.主干路：孟竜路，红线宽度18米；攀枝花路，红线宽度16米；
元漠路，红线宽度18米；青年路，红线宽度16米；富民路，红线
宽度16米。 
3.次干路：文化路，红线宽度14米；2号路，红线宽度14米；3号
路，红线宽度9米。 
4.支路：4号路，红线宽度9米；5号路，红线宽度9米；6号路。
红线宽度10m；7号路，红线宽度12m。
二. 单元内道路网规划
       在传导上规划主干路网的同时，路网规划充分考虑规划
用地格局，细化漠沙镇交通，通过主干道、次干道、支路的连接，
形成连接紧密的方格网型路网结构。在单元内构建“小街区、密
路网”的路网体系，整体路网密度不低于7公里/平方公里，开发
边界内路网密度不低于12公里/平方公里。优化城市生活性与交
通性路网结构，根据城镇组团拓展组织交通体系。
      详规单元整个道路网络形成“四纵四横一环两通道”的路
网格局。
       其中，“四纵”为青年路、富民路、2号路、元漠路西段；
“四横”为孟竜路、攀枝花路、文化路、元漠路北段；“一环”
指由S316省道改线和永金高速连接线形成的一个闭环；“两通道”
分别为老G227国道，G227国道改线。

1、通过“点——线——面”系统构建水塘镇区绿地系统 。

      点状绿地：保留“水塘镇廉政文化公园”、“下坝塘公

园”、文化站东北侧游园、廉政广场公园；利用城镇开发边界

内零碎空地打造游园等街头绿地，游园。规划S218与哪喊文化

广场中间地块，充分利用该地块原有的绿地，改造为游园。在

哪得龙新村规划新增公园一处。提倡居民在自己的庭院内进行

庭院绿化，增加环境舒适度。

      线状绿地：以单元内各条道路已形成的道路绿化作为主

要的线状绿化方式。在城镇单元内的部分支路、沟渠、自然河

流流域进行沿线空间塑造，延伸至周边建设用地内，形成带状

绿轴。

       面状绿地：对开发边界内外，单元内的部分林草地进行

保护，保留现有自然环境，不改变用地性质的基础上，增加单

元内休闲空间，形成山水林田竞相环绕的“醉美水塘”。

       根据水塘镇2035年规划城镇单元常住及服务口数0.78万

人为计算基数，水塘城镇单元内人均公园绿地指标为15.99平方

米。单元内没有5000㎡以上公园绿地和广场，因此按300米服务

半径计算，400平米以上公园绿地和广场步行5分钟覆盖率指标

为93.53%。

2、城镇单元规划形成“一带、两面、多点”的开敞空间格局。 

       “一带”。以曼拉河自然河道为基础，利用两岸良好的

自然植被，设置镇区最重要的绿地景观带。

       “两面”。镇区东北—西南两面的山体林地、田园绿化

渗透面，发挥林地输送清洁空气、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

气候等方面的作用。

       “多点”。在上、下坝塘周边、公园防护绿地和部分坡

度较大不宜建设地区进行绿化，结合城镇发展格局与居住区分

布特点补充线状和点状的小游园，形成多个重要的绿化节点。

       参照《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城市居住区规划设

计标准》等相关设施配套标准，结合片区人口容量，构建4个15

分钟生活圈，为城镇单元单元生活圈；4个5—10分钟生活圈；4

个5分钟生活圈。整个城镇单元为一个社区。

       按照设施服务等级层次，水塘城镇单元内公共服务设施

分为“区域级-非区域级”两级。区域级公共服务设施是服务于

乡镇域的公共服务设施，非区域级公共服务设施是为城镇单元

服务的公共服务设施。

        规划按行政管辖构建“镇区、村委会办事处”二级行

政办公设施网络体系。保留现状水塘镇行政设施，加强部分办

公设施的改造建设，对行政办公用地作出必要的控制。传导保

留上位规划7处行政办公设施，总用地面积2.2013公顷。主要设

施包括：水塘镇人民政府、哀牢山保护区管护局、水管站、派

出所、司法所、财政所、电信所。

1、区域级公共服务设施布局

      水塘镇城镇单元内区域级公共服务设施有包括行政设施、

医疗设施、养老设施、教育设施、文化设施。

区域级行政设施7处行政办公设施，用地面积2.2013公顷。

区域级医疗设施1处，占地面积1.0181公顷。

区域级养老设施1处，面积为0.1968公顷。

区域级教育设施2处，水塘中学（2.5817公顷），水塘镇小学用

地（1.6686公顷），2处设施均按现状进行保留。

区域级文化设施1处，占地面积0.2345公顷。

2、非域级公共服务设施布局 

（1）非区域级医疗卫生设施

       非区域级基层医疗设施1处，为水塘镇中心卫生院。搬

迁至哪得龙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西北侧，占地面积1.0181公顷。

（2）非区域级养老设施

       保留在水塘镇水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面积为

0.1968公顷。规划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应达到55%。

（3）非区域级教育设施

       非区域级教育设施配置如下：保留水塘镇水塘镇中心幼

儿园（0.5231公顷）、水塘金果果幼儿园（0.0943公顷）、水

塘宝宝幼儿园（0.0728公顷）。

公示的详细内容可向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查询，对本公示有异议者，请于公示期限内致电0877-7023073

（4）非区域文化设施

       鼓励文化设施与其他设施嵌入式建设，保留单元内水塘社区居委会、哪喊村小组文化活动室，远期规划新建哪得

龙新村活动室。

（5）非区域级体育设施

       保留开发边界内学无忧托管中心东侧篮球场+水塘非遗陀螺传承基地，在哪得龙新村规划体育场一块，面积

0.1467公顷。在村小组活动室旁逐步增加配置健身运动设施。

3、公用设施布局 

       水塘镇城镇单元内公用设施用地为0.5856公顷。其中，规划水塘消防站用地0.0880公顷，规划排水设施用地

0.1114，保留变配电设施用地0.2211公顷，保留重大通信设施0.0729公顷，保留邮政设施0.0361公顷，规划环卫设施

0.0561公顷，为区域级公用设施。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水塘镇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草案公示

注 ： 本次成果为规划草案公示稿，最终以审批文件为准 ；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涉及版权问题，请与镇人民政府联系。

1、给水工程
       规划城镇单元远期最高日用水总量为2100立方米/日。城
镇单元供水为水源为南达河水。现状水厂位于水塘小组后山，水
厂处理规模 1000 立方米/日，规划扩建现状水厂，供水规模远
期5000立方米/天。利用重力自流供水，未来将对城镇单元以及
周边村庄统一供水。
2、污水工程
       城镇单元内采用雨污分流制，污水必须经污水处理厂处
理达标后方可排入水体。部分难以分流的地段可采取截流式合流
制。在城镇单元哪得龙新村规划污水处理设施一座，远期规划对
污水处理厂进行扩容，以满足污水处理需求。生活污水经污水管
收集后，排入污水处理厂处理，处理达标后排入曼拉河。
3、雨水工程
       本规划范围内雨水管道按分散、就近、自流的原则布置。
雨水进入雨水管道系统后，就近排入周边现状沟渠、绿地和农林
用地。雨水系统按自然汇水分区，各区雨水管道均顺应地形沿道
路铺设，管道布置在道路东侧、北侧。
4、供电工程
       确定规划范围内高压配电等级为10KV。主要供电电源为
水塘35KV 变电站。
5、通信工程
       根据总体规划所确定的通信网络结构，保留现有的通信
模块局。规划区内通信网络应大力采用光纤接入网、下挂 ONU 
单元等新技术以提高通信质量，降低成本。现状规划区内现已有
邮政支局，用邮条件较好。规划区内设置 1座邮政所（与通信模
块局共设）即可满足用邮需求。
6、环卫设施
      垃圾收运处理模式按照“街道（组）保洁、社区（村）收
集、镇处理”的城乡生活垃圾一体化处理模式。各垃圾处理场站
以集中处理为主，生活垃圾由居民自行收集，丢弃在公共垃圾桶
内，配以封闭垃圾收集车，每日由专人定时收集清理到现有的垃
圾中转站。规划在城镇单元南部规划垃圾转运站一处。服务于城
镇单元及周边自然村。制定有效的卫生管理措施，配备相应的环
卫保洁人员。配备相应的垃圾清运设备，做到垃圾日积日清。
7、燃气工程
       采用LNG瓶组气化站进行供气，需保证距离乡镇较近的
LNG储配站或LNG气化站具备充装功能，且LNG储配足量。规划水
塘镇LNG瓶组气化站1座。LNG 瓶组气化站气源来自LNG气化站。

1、防灾减灾设施和应急避难场所布局

       避难场所按步行5－10钟路程的疏散半径为宜。必须设置

明显的避难场所标识，并就近建设应急物资储备设施。避难场所

人均有效避难面积不小于10平方米。城镇单元设立防灾减灾设施

包括：应急指挥中心（镇政府），应急医疗场所1处（卫生院）。

应急避难场所（水塘小学操场、水塘中学操场、4个广场、2个体

育场）、疏散通道（所有规划道路）。

2、防灾单元划分

将城镇单元属街道（乡镇）级安全分区。

3、防洪排涝规划

       城镇单元防洪标准采用10年一遇。用地布局必须满足行

洪需要，留出行洪通道，严禁在行洪用地空间范围内进行有碍行

洪的城市建设活动。城镇单元排涝标准为10年一遇。最大24小时

暴雨不受洪灾。从排水管网完善、用地竖向调整、排涝水系连通、

绿地湿地建设等多个方面入手，统筹建立排水防涝综合体系。

4、抗震防灾规划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云

南省各地抗震设防烈度表》，水塘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设计基

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15g，供水、供电、燃气、通讯、医疗等城

市生命线工程设施和城市重要建筑物，提高1个设防等级。

5、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定期动态监测、智能预警。规划项目建设之前，为确保

规划建设顺利实施，保障居民点安全，在规划区内进行具体项目

建设时，必须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尽快开展区域的地质详

勘报告和地灾评估报告。

6、人防规划

       建成指挥手段智能化、专业队伍合成化、通信警报网络

化、基础设施完备化、装备保障精良化的人民防空体系。建设乡

镇级人防指挥所。统一布置防空警报系统，防空警报音响覆盖率

达到100%。按照专业对口、平战结合原则，配置种类齐全的人民

防空专业队伍；结合保障目标分布布置防空专业队工程。

7、消防规划

      城镇单元新建筑耐火等级应以一级、二级为主，控制三级，

严格限制四级。镇区耐火等级低且相互毗连的建筑密集区，开辟

消防通道，改善消防条件。 逐步完善城镇路网，合理布置主次

干路，提高路网密度，加强交通管理，减少交通阻塞，提高通行

能力，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便于及时扑救火灾，城镇单元和重

要建筑物周围设环形消防通道，其他地段道路应保证消防车的进

入和停放。

8、平急两用设施 

       平急两用的情形主要包括“平疫”“平灾”“平

赛”“平战”等“急时”情况。 水塘城镇单元设施按照平急一

体化设置。在常态化时期正常使用，应急期间迅速转化为应急功

能。

1、城市蓝线的划定

      城镇单元内确定的蓝线一共12处，总面积7.31公顷。全部为

上位规划传导。

2、蓝线管控要求

       城市蓝线范围内用地应严格按照《城市蓝线管理办法》的要

求实施管理。

3、城市绿线的划定

       城镇单元落实划定城市绿线面积一共14处，总面积3.43公顷。

其中，上位规划传导3.16公顷，详细规划增补0.27公顷。划定的城

市绿线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要求实施管控，不得进行对生

态环境构成破坏的活动。

4、绿线管控要求

     （1）对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阶段确定下来的绿线控制范围内

不得改变其用地性质，不得减少其用地规模及其空间分布。 

     （2）在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设计中，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以及规

划要求适度地调整绿线位置或其边界的形状，但不得减少其用地规

模。 

     （3）城市绿线范围内的公共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道

路绿地、风景林地等，须按照《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

准》、《公园设计规范》等标准，进行绿地建设。 

     （4）因城镇发展和城镇布局结构变化等原因，确需调整城镇

绿线的用地规模（规模减小）或空间布局，应当依法调整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并相应调整城市绿线。

5、城市黄线的划定

      城镇单元落实划定城市黄线8处，总面积0.59公顷。其中，上

位规划传导0.39公顷，详细规划增补0.20公顷。

6、黄线管控要求

       城市黄线范围内用地应严格按照《城市黄线管理办法》的要

求实施管理。 

公示的详细内容可向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查询，对本公示有异议者，请于公示期限内致电0877-7023073


